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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丰县“5.28”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
体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地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

进作用，督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，从严防范生产安全

事故发生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等要求，民丰县安全生产委

员会组织开展了民丰县“5.28”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体

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。现将具

体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4 年 12 月 20 日，民丰县安委办牵头成立“民丰县“5.28”

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体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整改和防

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”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并召开评估工

作启动会，审议通过《民丰县“5.28”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

目物体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

方案》。

评估组通过审查资料、查阅文件、座谈询问、会议讨论等方

式，逐项对照《民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民丰县“5.28”金路通

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体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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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)中明确的要求，对该事故相关情况

进行了评估并形成报告。12 月 20 日，评估组召开总结会，审议

通过《民丰县“5.28”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体伤害致一

人受伤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》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内容：1.和田诚贤网络工程有限公司。对

撤除电线杆折断可能性未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，隐患排查治

理不到位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

任。

2.中移建设有限公司。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对被派遣

劳动者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训不

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3.新疆纵横路桥建设有限公司。未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安全检查督促管理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。

4.民丰县若克乡雅人民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，

未督促企业如实记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，督促整改不力，

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属地管

理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内容：1.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：阿卜

杜萨拉木·萨拉麦，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严重，建议免于追究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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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2.建议进行约谈相关单位和人员：和田诚贤网络工程有限公

司，对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、第二款
1
之规定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
2
之规

定，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

准》6.5.1.1：重伤 3 人以下，或者轻伤 9 人以下，或者直接经

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下，且不存在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3
规定行为的，不予罚款处罚。建议由县安委办

对和田诚贤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主要领导进行约谈。要求由该公司

统筹做好伤者的善后工作。

3.建议进行约谈相关单位和人员：中移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分

包方，对被派遣劳动者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

1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

度，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。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

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大 会或者职工代表大

会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2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

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(一)发

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3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%至 100%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并依法

给予处分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：（一）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；（二）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；（三）转移、隐匿资

金、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、资料的；（四）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；（五）

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示他人作伪证的；（六）事故发生后逃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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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培训培训不到位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八条第二款
4
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

一十四条第一项
5
之规定，参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6.5.1.1：重伤 3 人以下，或者轻伤 9

人以下，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下，且不存在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6
规定行为的，不予罚款处

罚。建议由县安委办对中移建设有限公司的主要领导进行约谈。

要求由该公司统筹做好伤者的善后工作。

4.建议进行约谈相关单位和人员：新疆纵横路桥建设有限公

司作为总承包方，未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

安全检查督促管理不到位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九条
7
第二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4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

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

能的教育和培训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5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

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

能的教育和培训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6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%至 100%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并依法给予处

分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：（一）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；（二）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；（三）转移、隐匿资金、财

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、资料的；（四）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；（五）在事故

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示他人作伪证的；（六）事故发生后逃匿的。

7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

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

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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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安委办对主要领导进行约谈。要求由该公司统筹做好伤者的善

后工作。

5.建议处理的人员：根据《关于印发<若克雅乡党政班子成

员责任分工方案>的通知》（若党发【2024】11 号）文件内干部责

任分工。麦麦提艾力·艾麦尔（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）具体负

责安全生产工作，未督促企业如实记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台

账，督促整改不力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。根据

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建议麦麦提艾力·艾

麦尔在民丰县若克雅乡党委会上作检讨，检讨材料交县安委办备

案。

三、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总体看，“5·28”事故发生以来，民丰县委、县政府及各行

业部门、属地单位痛定思痛、深刻反思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、

阿克苏地委相关部署，各级领导干部风险意识明显提升，各方安

全责任有序厘清压实，各项防范措施得到稳步落实，安全生产形

势持续稳定好转。

（一）和田诚贤网络工程有限公司。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

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

安全操作规程，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岗

位责任制。要组织召开一次事故分析教育会，对公司管理人员和

所有从业人员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，并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县安

委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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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移建设有限公司。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把劳动

工作发包单位施工人员纳入该公司统一管理，对发包单位施工人

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对发现安全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。

应针对此次事故召开专题会议，督促各承包单位在以后得施工中

加强安全管理。

（三）新疆纵横路桥建设有限公司。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自

查，不留死角仔细检查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。

（四）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要认真落实属地政府安全生

产监管职责。加强辖区内工贸业、重点建设项目和在建工程施工

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及时督促整改落实，

整改不了的问题隐患，及时报县行业主管部门予以帮助督促落实

整改，确保问题隐患整改清零。

五、评估意见

经评估工作组综合分析、讨论研究，认为对于民丰县“5.28”

金路通信线路设施迁改项目物体伤害致一人受伤事故责任单位

和人员的责任追究已落实，行政处罚正在按照法定程序执行，对

于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要求均已

落实。

民丰县安全生产办公室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